（B类）

高建字〔2018〕25号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徐培华

对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第1号建议的答复

李兴辉、宁守学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社区、回迁小区配套设施建设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自2017年起，我县实施的棚户区（城中村）改造项目，新建安置住房全部由镇、街道办委托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建设，安置房均为大产权楼房，相关建设及配套符合房地产行业标准，极大提升了回迁群众的满意度。

以前年度改造的项目，在前期项目选址、规划等已充分考虑了小区的水、电、气、暖等配套基础设施等配套问题，只是个别项目在建设过程中，因未按规定缴纳相关配套费用，导致小区供暖等配套不完善。今后将继续结合相关政策和项目实际情况完善小区配套基础设施。

高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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